评估收费标准
根据山西省物价局、山西省财政厅晋价服字[2013]203号<<山西省资产评估收费标准>>文件规定，资产评估按采取差额定率累进收费办法计算。具体收费标准为：
	档次
	计费额度（万元）
	差额计费率（‰）

	1
	    100以下（含100 ）
	12

	2
	100以上－1000（含1000）   
	4.8

	3
	   1000以上－5000（含5000）    
	1.2

	4
	5000以上－1000O （含l0000）
	0.8

	5
	10000-100000（含l00000）   
	0.15

	6
	100000以上
	0.1（分段递减双方协商）

	说明：
1、计件收费实行差额定率累进计费。
2、收费额不足2000元的按2000元计算。
3、计费基数：单项资产评估按账面原值计费；企业价值评估按资产总额加负债总额合计计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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